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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月 14日的會議  
 

有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事宜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下稱 "管制條

例 ")(第 390章 )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規管機制的背景，以及在執行管

制條例方面遇到的困難，並撮述議員對這議題表達的最新關注。  
 
 
管制條例下的規管制度 

 

2.  發布和公開展示淫褻及不雅物品，須受管制條例規管。在管

制條例中，"物品 "是指內容屬於或含有供閱讀及／或觀看的資料的任何

物件，亦指任何錄音，以及錄有一幅或多幅圖像的任何影片、錄影帶、

紀錄碟或其他紀錄。互聯網上發布的物品，也受管制條例規管。然而，

管制條例並不適用於根據《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章 )而被檢查的電影

及《廣播條例》 (第 562章 )所規管的電視廣播。  
 
3.  根據管制條例，"淫褻 "和 "不雅 "包括暴力、腐化及可厭，而物

品可被評定為以下 3個類別的其中一類：  
 

(a) 第 I類物品 (既非淫褻亦非不雅 ) —— 這類物品的發布不

受限制；  
 
(b) 第 II類物品 (不雅 ) —— 這類物品不得向 18歲以下人士發

布；發布第 II類物品時，必須以封套把物品密封，並印上

法定的警告字句；或  
 
(c) 第 III類物品 (淫褻 ) —— 管制條例禁止任何人發布這類

物品。  
 

4.  根據管制條例而成立的淫褻物品審裁處 (下稱 "審裁處 ")，是司

法機構的一部分，負責為呈交的物品評定類別。為施行管制條例，審

裁處具備專有審判權裁定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或公開展示的事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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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不雅。審裁處由一名主審裁判官及兩名或以上選自審裁委員小組的

審裁委員組成。審裁委員小組的成員為一般市民，由首席法官委任。

截至 2007年 5月 30日，審裁委員人數共有 320名，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 
 
5.  評定物品的類別時，審裁處應考慮以下各項因素：  
 

(a) 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  
 
(b) 物品或事物整體上產生的顯著效果；  
 
(c) 物品擬發布對象或相當可能發布的對象是哪些人、哪一

類別或年齡組別的人；  
 
(d) 如屬公開展示的事物，該事物在何處公開展示，以及相

當可能觀看該事物的是哪些人、哪一類別或年齡組別的

人；及  
 
(e) 該物品或事物是否具有真正目的，或是否試圖掩飾不可

接受的內容。  
 
管制條例所訂的刑罰  
 
6.  關於違反管制條例的刑罰，發布第 III類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罰

款 100萬元及監禁 3年。就第 II類物品，不遵從管制條例首次定罪可處罰

款 40萬元及監禁 12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 80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  
 
7.  在 2000年 5月，政府當局發表有關 "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

雅物品荼毒： 2000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 "的諮詢文件，

當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把發布淫褻物品 (第 III類 )的最高罰款額增至

200萬元，以及把發布不雅物品 (第 II類 )的刑罰提高，使初犯者最高可

被判處罰款 80萬元，而第二次或其後再犯者，最高可判罰 160萬元及監

禁兩年，藉以加強阻嚇作用。然而，議員留意到，雖然管制條例訂有

刑罰，但在 1999年被裁定違反該條例的人所被判的罰款額，只是介乎

500元至 9萬元之間，因此他們當時對上述建議的成效有很大質疑。另

外，議員亦關注政府當局的建議可能對新聞自由造成影響。政府當局

其後決定不會實施上述建議。  
 
管制條例的執行 

 
8.  管制條例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香港警務

處 (下稱 "警務處 ")和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執行。影視處檢視刊物，並

巡查零售地點 (包括書店、報攤、影視店和電腦店 )，檢查市面上是否有

涉嫌違反管制條例而發布的物品。警務處主要處理在批發和零售地點

(如影視店和電腦店 )出售的物品；海關則在邊境檢查站堵截物品，或在

執行版權法例工作的過程中發現有關物品。  
 



 3

9.  為打擊透過互聯網發布淫褻及不雅物品，影視處和香港互聯

網供應商協會 (下稱 "協會 ")合作，於 1997年 10月制訂自我規管的業務守

則，為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提供指引，處理在互聯網上發布的淫褻及不

雅內容。警務處與協會可堵截互聯網上載有淫褻內容的連接或將其移

除，以及檢控因此違反管制條例的負責人。  
 
 
審計署署長於 1999年及 2004年就執法行動進行的檢討 

 
10.  審計署於 1999年完成檢討影視處監管發布及公開展示淫褻及

不雅物品的效率和效用，以及確定影視處對管制條例的執行是否有改

善餘地。審計署在其於 1999年 3月發表的第三十二號報告書中作出多項

批評，包括影視處沒有為巡查人員在評定物品類別的標準方面，提供

有系統的訓練；亦沒有採取策略性規劃，以確保那些傾向違反管制條

例規定的發布物銷售點的巡查次數，較其他銷售點頻密。為此，審計

署建議影視處制訂策略性規劃，以便更頻密巡查在高風險地區的發布

物銷售點，同時訂立例行監察巡查的工作表現標準，以便監管影視處

巡查人員的工作表現。  
 
11.  政府帳目委員會經研究上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後，於 1999年 7
月發表其第三十二號報告書。政府帳目委員會在報告書中促請影視處

從速制訂措施及設立機制，以履行管制條例所授予的職責。該委員會

並促請政府當局對審計署的多項發現進行徹底調查，該等發現包括並

無就例行監察巡查工作作出策略性規劃，以及未有訂立工作表現標

準，以釐定每名巡查人員應進行巡查工作的次數，從而確定有關情況

是因為貪污、黑社會影響，還是純粹因為失職所致，然後視乎有關的

調查結果，考慮需否採取紀律處分或提出刑事檢控。就此，事務委員

會察悉，自 2001年起，政府當局大幅增加影視處的人手以執行管制條

例的條文。結果，2003年影視處在巡查及檢獲淫褻及不雅物品的數量，

較 2000年分別增加超過 4倍及 16倍。  
 
12.  審計署於 2004年再進行一項有關影視處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

工作的跟進審查。在 2004年 4月發表的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中，審計署提

到影視處於 2000年訂定的工作表現指標，即高風險零售店鋪的巡查次

數為最少每月一次，低風險店鋪則為最少每 3個月一次。審計署認為應

採用更重以風險為本的方法，減少巡查低風險便利店的次數，以節

省資源。審計署並發現，影視處在下午辦公時間進行監察巡查的模式

過於一成不變，容易讓人預知，故建議影視處在進行監察巡查工作時

作出突擊部署，以提高成效。  
 
事務委員會的跟進工作  
 
13.  事務委員會於 2004年 6月討論這議題時，委員關注巡查的模式

未能收效。他們察悉，違例風險相對較低的店鋪的巡查次數，較主要

售賣難以確定類別的錄像光碟的店鋪的巡查次數為多。此外，大部分

巡查都在下午 2時至 6時進行，以致巡查行動更容易讓人預知。政府當

局回答時表示，當局會與售賣錄像光碟的有關零售商協會訂立一套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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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供業內人士遵從。影視處亦已安排在早上或晚上進行巡查，以

加強成效。  
 
 
與管制條例有關的最新事項 

 
影視處員工失職  
 
14.  傳媒曾報道影視處多名巡查員在執行外勤工作期間失職。隨

後，立法會在 2007年 12月 5日的會議上提出一項口頭質詢。政府當局表

示已對有關人員作出紀律處分。影視處亦採取相應措施，主管人員將

增加突擊檢查的次數，監察執行外勤工作的員工。影視處亦會更頻密

地使用第三代流動電話的自動定位識別功能，監察其巡查員的所在位

置。就管制條例的執行，政府當局解釋，鑒於在香港出售的本地及外

地報章雜誌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加上遍布全港的銷售點多不勝數，

如要巡查所有零售地點，會有真正的實際困難。故此，影視處採取的

策略是集中監管市民經常光顧的報攤和便利店所出售的刊物。 

 
防止青少年接觸令人厭惡的內容  

 
15.  在 2000年至 2006年期間，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檢討有何

適當措施，防止青少年接觸已根據管制條例評定為令人厭惡的內容，

並邀請各界提出意見。委員察悉，代表團體認為當局在規管大眾媒體

發布／傳送內容時應力求平衡，一方面維護公眾道德標準及保護青少

年，另一方面容許資訊自由流通及保障言論自由。  
 
16.  議員在 2007年 10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指青少年

和學生在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很容易接觸到許多含有令人厭惡的內容

的互聯網遊戲及電腦遊戲。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影視處有就執行管

制條例巡查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2005年、2006年及 2007年 (1月至 9月 )
的巡查次數分別為 2 257、2 579及 1 981，當中並未發現有人違反該條例

而須作出檢控。就此，議員察悉，民政事務局已發出《互聯網電腦服

務中心經營者守則》，就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經營，包括防止罪行、

過濾互聯網內容訂定指引，供經營者自願遵守。議員亦察悉政府當局

並無計劃立法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偷拍  
 
17.  在 2006年 9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亦深切關注媒體

偷拍照片以供發布的問題，並認為這類行為不但觸犯管制條例，更侵

犯了個人私隱。儘管現有的法例框架已對令人厭惡的內容和侵擾行為

予以禁止，但議員與公眾的普遍共識是政府當局應採取更嚴厲的執法

行動，針對違反管制條例的情況及阻嚇媒體作出侵擾行為。政府當局

承諾檢討管制條例的條文，尤其是對屢犯者的罰則條文，以考慮是否

需要加強該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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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立法會在 2006年 10月 18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

當局立法規管偷拍行為。議員深切關注部分傳媒機構作出的侵擾行為

嚴重侵犯個人私隱，並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管制條例的判刑，以及研究

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有關保障個人私隱的建議。由梁君彥議員提出經

何俊仁議員修正後的議案措辭載於附錄 I。政府當局在其進度報告中承

諾考慮議員提出的建議，例如提高管制條例的最高刑罰，以及在管制

條例中列明可供法庭量刑時考慮的具體因素。就此，議員察悉，某傳

媒機構至今有百多宗有關發布不雅物品被定罪的紀錄。立法會在 2007
年 10月 31日就管制條例對屢犯者產生的阻嚇效用提出質詢。政府當局

回答時重申審裁處在評定呈交的物品的類別時所考慮的各項因素。政

府當局又表示，被告人以往的紀錄應否成為考慮因素，須由法庭決定。 
 
審裁處評定物品類別的結果不一致  
 
19.  議員亦於 2007年 10月 17日就審裁處的不一致評定結果提出口

頭質詢。舉例而言，有 3份本地報章曾刊登同一幅女兵裸照。雖然 3份
報章均被檢控，但只有兩份報章被罰款，餘下的一份報章其後獲終止

檢控程序。政府當局回答時解釋，審裁處由不同的主審裁判官和審裁

委員組成，負責為呈交的物品評定類別 (行政職能 )及根據免責辯護理由

作出裁定 (司法職能 )。在所述事件中，影視處把有關的 3項物品全部呈

交審裁處評定類別，審裁處評定它們為第 II類物品 (不雅 )。影視處於是

按評定結果同時檢控該 3份報章，其中兩份報章承認控罪，一份報章否

認控罪。另一審裁處隨即成立以考慮該份報章提出的免責辯護理由。

由於該審裁處把有關照片重新評定為第 I類 (既非淫褻亦非不雅 )，影視

處也就沒有作出檢控。鑒於公眾對審裁處評定物品類別及裁決的機制

感到混亂，政府當局承諾檢討管制條例的條文和現行機制，然後考慮

作出所需的適當的改善。  
 
 
最新情況  
 
20.  政府當局將於 2008年 1月 14日舉行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報就管制條例進行定期意見調查的結果

及該條例下現行規管制度的成效。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1月 10日



附錄 I 
 

 
2006年 10月 18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梁君彥議員就  

“立法規管偷拍行為 ” 
提出的議案  

 
 
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不時有投訴指部分傳媒機構嚴重侵犯個人私隱，早前更有雜誌偷

拍及刊登女藝人的更衣照片，嚴重侵犯當事人的私隱及踐踏女性的尊

嚴，引起公眾極大不滿，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採取措施，包括：  
 
(一 ) 檢討現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刑及整體執行情

況，以求對違規者施行具阻嚇性的刑罰；  
 
(二 ) 以法律改革委員會在本年 3月及 2004年 12月提出有關保障個

人私隱的建議為基礎，研究將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設立

自律委員會及增訂私隱民事侵權法等建議，並推動傳媒、演

藝界及整體社會就有關條例草案的內容作深入討論；及  
 
(三 )  促請傳媒加強自律，  
 
藉以在保障個人私隱與新聞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 
 



附錄 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1999年 3月   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二號報告書

(第 3章  ⎯⎯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理處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

制 ) 

撮要及主要審計結

果  
http://www.aud.gov.hk/
chi/pubpr_orpt/rpto_32
c3.htm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 1999 年 5
月 10日的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就《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的運作進行的

意見調查  
 

 會議紀要  

CB(1)1263/98-99(05)
 
 
 
CB(1)265/99-00 
 

1999年 7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二號報

告書  
http://www.legco.gov.h
k/yr99-00/chinese/pac/r
eport/32pac.pdf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 2000 年 5
月 8日的會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保護青少

年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荼毒：

2000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檢討  
 

 會議紀要  
 

檔號：ITBB(CR) 8/7/1 
(00) 
 
 
 
CB(1)1720/99-00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 2000 年 6
月 20日的會議  

 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會議紀要  
 

請參閱議程  
 
CB(1)2060/99-00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 2004 年 1
月 16日的會議  
 

 會議紀要  
 

CB(1)1163/03-04 
 

2004年 4月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

(第 1章  ⎯⎯  有 關 影 視 及 娛 樂

事務管理處管制淫褻及不雅物

品工作的跟進審查 ) 

報告全文  
http://www.aud.gov.hk/
pdf_c/c42ch01.pdf 
 
撮要  
http://www.aud.gov.hk/
pdf_c/c42ch01summar
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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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 2004 年 6
月 14日的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在大眾傳媒發

布淫褻及不雅內容的規管  
 

 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政府當局的文件：淫褻及不雅物

品執法及規管架構  
 

 會議紀要  

CB(1)2102/03-04(03)
 
 
CB(1)2102/03-04(05)
 
CB(1)2102/03-04(04)
 
 
CB(1)2319/03-04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 委 員 會 2006 年 9
月 11日的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的執行  
 

 政府當局的文件：保障私隱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的報

告書《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

的行政摘要  
 

 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跟進文件：送交淫褻物品審裁處

分類的娛樂雜誌  
 

 會議紀要  

CB(1)2174/05-06(01)
 

 

CB(1)2175/05-06(01)
 

CB(1)2174/05-06(03)
 
 
 
請參閱議程  
 
CB(1)525/06-07(01)
 
 
CB(1)249/06-07 
 

立法會 2006年 10月
19日的會議  

 就 "立 法 規 管 偷 拍 行 為 "動 議 的

議案  
 

議事錄  

立 法 會 2007 年 5 月

30日的會議  
 第 9項書面質詢：淫褻物品審裁

處  
 

議事錄  

立法會 2007年 10月
17日的會議  

 第 4項口頭質詢：《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的執行情況  
 

議事錄  

立法會 2007年 10月
24日的會議  

 第 4項口頭質詢：互聯網電腦服

務中心  
 

議事錄  

立法會 2007年 10月
31日的會議  

 第 8項書面質詢：《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的執行情況  
 

議事錄  

立法會 2007年 12月
5日的會議  
 

 第 2項口頭質詢：《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的執行情況  
議事錄  

 


